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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格式和注意事项

各位有意编写案例的律师，请你在动笔之前仔细阅读本《案例格式和注意事项》，按照要求进行编写，避免因格式不符合要求导致所编写的案例不被录用。
一、基本格式要求
（一）案例总字数3000字以上。 
（二）题目
居中；字号：二号；字体：黑体。如有副题，在题前加“——”；字号：四号，字体：宋体。
（三）作者、作者单位
1.位于文章题目下，居中；字号：四号；字体：楷体；
2.作者姓名后加脚注符号“*”，在脚注内容将作者单位、职务、执业证号、通讯地址、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写明。
　　（四）正文
字号：小四号；字体：宋体；行距：单倍；段间距为0。
（五）标题
1.正文结构为三级标题，用“一、”，“（一）”，“1、”表示；
2.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字，不加标点符号；二级标题，黑体小四号字，不加标点符号；三级标题，宋体小四号字，加标点符号；
3.标题按一、（一） 1、顺序。根据需要可用“（1）”、“第一”、“首先”等表述。
（六）注释
1.为脚注，每页连续注；注释内容，序号用①②……标出；
2.字号：五号；字体：宋体；
3.引用文章，按作者名、文章名、刊物名、期数的顺序排列；引用书籍，按作者名、书籍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的顺序排列。
二、案例全文格式要求
（一）题目
以6至20字之间为宜，能够突出表达案例的中心意思，引起读者的注意。
（2） 正文分为7个部分
1.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基本情况；
2.基本案情；
3.争议焦点或分歧；
4.律师代理意见和各方观点；
5.代理结果和理由；
6.办案小结；
7.涉及法律问题及评析。
（三）各部分应注意的事项及说明
1.当事人和代理人基本情况
（1）当事人为单位的，列明单位名称。例：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如不便写明单位具体名称的，则可写：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政府。
（2）当事人为个人的，应写清楚姓名、性别、年龄、地址等。如不便写明姓名的，可用刘某某,李某某等，地址可用广州市天河区某某街某某号等，代理律师写明律师姓名及所在律师事务所，对方律师可以根据情况用姓+某及所在律师事务所。
2.基本案情。包括三个部分内容：案由，简要案情，案情处理审理经过。
（1）案由
例：不服行政许可，不服交通行政处罚，房屋确权行政登记，房屋拆迁，不服工伤认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协商，行政不作为等。
（2）简要案情
交代案件的来龙去脉，应具备人物、时间、地点、原因、事情经过、纠纷情况等基本要素，表达清晰、交代清楚、通俗易懂，用简练的语言使读者能够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归纳后的简要案情字数原则上限制在300至1500以内，较复杂典型的案件可不受限制。注意避免照抄行政判决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法律文书。
（3）案件处理审理经过
行政机关、复议机关、法院（一、二审）是如何处理审理及主要观点。具体处理、决定、裁定、判决作出的时间、决定事项、内容。
3.争议焦点或分歧
用1、2、3…概括出案件的争议焦点，简明扼要，不需论述和说明理由。
4.律师代理意见和各方观点
代理律师意见应单独列出，并将各方的观点和理由进行概括，根据案例需要可繁可简。应注意，避免将代理词的内容和观点不加修改直接抄录。如为行政执法案件，可分别表述办案单位意见、律师意见、相对人意见，如为行政协商案件，可分别表述双方意见、律师意见（此处如与以上“案件处理审理经过”的内容重复，由作者根据案例编写具体情况处理）。
5.代理结果和理由
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结果及理由和最终的结果及理由进行交代，应避免直接抄录判决书、决定书等法律文书的内容。理由应有法律、证据、事实依据等论据。
6.办案小结
通过对律师办理本案的小结，简要归纳及客观地指出该案亮点，包括社会、法律、理论等方面的意义和影响，是否有效解决争议纠纷，开拓律师业务新领域等。
7.涉及法律问题及评析
抓住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或值得研究的问题），用行政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案例分别进行适当评析（鼓励理论探讨，通过案例分析对有关法律问题作出评判，并可展示当前行政法领域中的新问题、焦点问题和诉讼技巧等）。
三、撰写案例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案例中可用代理人、代理律师等，避免使用我、本人、本律师等。当事人可表述为：原告、被告、第三人、申请人、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被处罚人、被执行人等。
2.避免用贬损对方、法院、行政机关、组织等及相关当事人的语言文字，避免情感、情绪、夸大的表达，用客观叙述的方式，不用文学的方式，不得有攻击性的语言。
3.案例中的年月日统一用阿拉伯数字，例如：2000年1月1日。引用法律条文，条款可用中文字，也可用阿拉伯数字，款、项用大写字。例如：第壹佰条第一款第（一）项；第100条第一款第（一）项。
4.引用法律（含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等）条文应引述该条款的内容（可只引述需要的内容），避免只写条款，不引用内容。


   

                     
